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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工商经管学﹝2025﹞1 号

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经济管理学院

关于印发《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个人操行分管理办法》

的通知

各班级：

经经济管理学院学生工作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将《经济

管理学院学生个人操行分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学

习执行。

附件：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个人操行分管理办法

经济管理学院

2025 年 1 月 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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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个人操行分管理办法

为树立良好学风，进一步加强班级管理，做好学生操行考核工作，

根据学校《学生手册》学生操行分管理办法及分院的有关规定要求，

特制定经济管理学院学生个人操行分管理办法，并作为学生个人操行

分的评定依据，具体如下：

一、总则

1、学生个人品德表现、行为规范实行量化考核，每人每学期操

行基础分为 70 分，考核过程中的加分和扣分在此基础上进行累加和

扣除,学期末得分即为学生该学期操行分。

2、操行分的考核根据学生表现，严格按照管理办法考核，由班

委根据每个学生的表现情况给予公正评分，辅导员、班主任审查确认，

每周予以通报，每月进行班级公告，后将每个学生的操行分按月汇总

报经济管理学院学工办备案。

3、操行考核的内容包括政治素质、思想品质、学习态度、行为

指导、诚信管理等五个方面。

4、学院成立以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为组长的操行分考评领导小

组，负责全学院操行分考评工作。

5、各班建立操行分记实考评小组，班考评小组由班干部和学生

代表 5-7 人组成。在辅导员指导下负责对本班同学操行分记实考评，

并在全班进行公示。

6、每学期评定一次。学生根据评定要求写个人小结，经师生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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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评议提出初评意见;班考评小组复评，最后由辅导员审核，学院备

案。

7、辅导员负责汇总审核，最后报所在学院操行分考评领导小组

审定。

二、考评细则

（一）学风

1、旷课：早晚自习旷课扣 3分/次，课程旷课扣 4 分/次。

2、迟到早退：早晚自习迟到早退扣 1 分/次、上课迟到早退扣 2

分/次；迟到早退超过 30分钟即视为旷课。

3、一周累计扣 5 分，给予通报批评，并扣除所在班级考核分 5

分，实行累计制。

4、《学生手册》测试中得分 90分以上者加 5分，得分 60分者以

下扣 3 分。第二次考试未通过者，本学期最高操行分调整为 60 分。

5、日常班级工作材料及信息未及时上交者扣相关人员 1 分/次。

每月班级操行分管理负责人更新名单需签到，一月内至少三次，未到

一次扣 1分班级考核分，逐次增加。

6、青年大学习班级完成率未达到 95%的班级，未完成者扣 1 分

/人，屡教不改者扣 2 分/人，如班级一年中出现过完成率未达到 95%

的情况，则取消先进班级先进集体申报资格。(如遇特殊情况请提前

说明，未说明班级按规定扣分)

（二）日常行为规范

1、寝室日常行为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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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晚归/未归：晚归扣 4 分/人/次，未归扣 5 分/人/次。在规

定期限内提交一千字书面检讨者酌情减少扣分，晚归扣 2 分/人/次，

未归扣 3 分/人/次。晚/未归两次以上者，予以记过处分。未在微学

工上签到造成的晚未归视作晚未归。

（2）学生处及生活服务部每周公布寝室卫生状况，公布寝室评

分等级为 C 的寝室成员各扣 1 分/次，公布寝室评分等级为 D 寝室成

员各扣 2 分/次。获取文明寝室的寝室成员，加 6 分/次，本学期每月

均获得文明寝室的寝室成员，加 4 分/学期。本学期未获得达标寝室

的成员，扣 5 分/学期。获取标兵寝室的寝室成员，给予加 2 分/人/

次。

（3）每月寝室 C/D 总计次数达到 4 次及以上，由生活服务部发

违纪通知单到寝室。

2.跑操日常行为规范

（1）跑操次数不足：学期跑操次数少于 60 次者，扣 5 分/人，

少于 40次者，扣 10 分/人。

（2）全勤奖励：跑操次数达到 70 次以上每多 1 次，额外再加

0.5 分/人，加分上限为 5 分；学期初首月跑操打卡满 30次，加 5 分

/人（次数减免除外）。

3 教学区日常行为规范

日常文明岗、课间突击纪检发现穿背心、拖鞋、带早餐、零食、

水果、带非瓶装不可拧紧饮料者进入教学楼者扣 2 分/人/次；机房上

课只能携带个人水杯，矿泉水饮料等不可带入，不听劝阻，态度恶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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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扣 5分/人/次，不听劝阻，不肯登记者，扣双倍班级考核分。

4 其他日常行为规范

（1）参与各类非法宗教、传教及传销等活动，情节未达到警告

及以上处分者，扣 5-10 分。

（2）参与赌博、酗酒、偷窃等，情节未达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，

每次扣 5 分。

（3）打架未达到警告及以上处分者，按情节轻重给予扣分：参

与者扣 5 分；班委发现但未及时制止的扣 1 分。

（4）学院通报批评，扣 3 分/次；警告和严重警告，扣 5 分/次；

记过和留校察看，扣 8分/次。

（5）学生手册中规定的多项禁令，被查处的：违禁用电、用火

及其他多项禁令等，扣 5 分/次。

（6）考试作弊者扣 5分/次。

（7）尊师重教：在教室大声喧哗或有不尊重教师行为者，扣 1

分/次。

（8）遵守学生礼仪规范，有下列不文明行为者，酌情扣 3—5 分。

（在寝室阳台向下泼水，扔酒瓶；在室内、走廊踢球；在寝室内大声

喧哗、猜拳等等）

（9）好人好事受到分院及以上级机构公开表扬的，给予 3 分的

加分。

（10）有突出事迹，学院、学院以上通报表扬者，加 2—5 分。

（三）学生获奖、荣誉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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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各级竞赛获奖加分

（1）在院级竞赛中获奖者，一等奖+4分，二等奖+3分，三等奖

+2分，低于三等奖的+1分；

（2）在全校性竞赛中获奖者，一等奖+5分，二等奖+4分，三等

奖+3分，低于三等奖的+2分；

（3）在全市性竞赛中获奖者，一等奖+6分，二等奖+5分，三等

奖+4分，低于三等奖的+3分；

（4）在全省性竞赛中获奖者，一等奖+8分，二等奖+6分，三等

奖+5分，低于三等奖的+4分；

（5）在全国性竞赛中获奖者，一等奖+10 分，二等奖+8分，三

等奖+6分，低于三等奖的+5分；

注：各个部门组织的竞赛活动需提前申请，并经过学工办认证；

团体奖分值折半后加给各团队成员；非学校组织自行做题获得的奖项

不予加分。

2、各项荣誉加分

（1）在学校获得的奖学金者，一等奖学金+5分，二等奖学金+4

分，三等奖学金+3分，专项和优秀系列+2分；其他奖学金均+2分（励

志奖学金和寒窗奖学金均不加分）；

（2）在学校获得国家奖学金者+10 分, 特等奖学金+3分；

（3）在学校获得特殊贡献奖学金者：一等加+5分，二等+4 分，

三等+3 分；

（4）代表分院到/省市/全国参赛未获奖：校+1分/次/市+2 分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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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/省+3 分/次/全国+4 分/次；

（5）新生军训：优秀标兵+2 分/人。其余军训奖项以学工办军

训总评名单为主。

（6）青年志愿者等活动奖状根据其影响力酌情加 1-3 分/人。除

明显优秀系列的其他类奖状，+1 分/人。（以奖状下方署名及盖章为

准）

（7）校级先进个人+4 分（各先进按相应的二等奖分值）

（8）获得学院党校结业证书（学院党校结业证书，新世纪人才

培训学院结业证书，青马菁英结业证书），按照每份证书+2 分，新世

纪人才学院/青马培训工程结束时的优秀学员，按每人次+2 分。

（9）获得等级证书，可按等级相应加分：英语 3 级+3 分、4 级

+5 分、6 级+7 分；国家计算机一级+1分，二级+2 分，三级+3 分，四

级+4 分；相关专业技能等级考试统一加+3 分（专业外证书不予以加

分）。

（10）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优秀团员等优秀系列证书+2

分

（11）xx 相关调研课题专项申报+2分

注：所有加分必须由学生本人提出申请，并附获奖证书复印件，

相关认证部门审查认定。所有活动都不得重复累计加分或减分。

3、志愿服务等活动

（1）积极参加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活动，志愿小时达到 100 小

时以上（含 100 小时）加 3 分/每学年（志愿小时时长不叠加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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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义务献血者，第一次献血者每 400CC 加 4 分，300CC 加 3

分，200CC 加 2分，第二次开始每次献血按照上一次的加分分值的 1.5

倍加分。机采血小板（成分献血）者每十个单位计为 800CC 加 6 分。

（无地点限制）

（3）每月包干区轮到班级，班级成员未到且未及时请假的同学，

扣 1 分／人／次，同时班级考核扣分，每日校级卫生检查各项全部合

格，当次参加的班级成员，加 1 分／人／次。

4、职干加分

（1）各班班干部学期结束，班长 、副班长、团支书加 6 分/每

学期，其他班委加 4 分/每学期。（注：每个职务仅限一人担任，如班

级任命两人，选其一人上报加分；除副班长外，其他副职一律不进行

加分。班委任职期间工作状态存在问题，不予加分或按各部门要求扣

操行分）

（2）每学期末，凡是部门成员加相应的操行分。(干事所获得的

操行分仅可加一次，不可重复加，最高+8 分，如果超过 8 分一律折

半加分）。

（四）校园文化活动

1、参与活动加分

参加班级活动者+0.5 分/次，分院活动者+0.5 分/次。（需申请操

行分，未申请不加，班级活动由班委申请，分院活动由相关部门申请，

各类活动参与人员与获奖人员不重复加分）

2、班级活动获奖加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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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人奖：一等奖 1名/3 分，二等奖 2名/2 分，三等奖 3名/1 分，

工作人员 5名/1 分，参与人员 0.5 分。

团体奖：一二三等奖，共 12名/2 分，工作人员 5名/1 分，参与

人员 0.5 分。（部门同上加分，工作人员名额 6 名，其中一名为文明

服务部干事作为活动监督者）

优秀组织奖：院级代表+2分/人/次，校级代表+3分/人/次

注：学院要求每月例行主题班会不予加分；广播站、社团活动不

予加分。

3、各部门加分减分

（1）各部门要求上交的材料未按时上交，扣部门负责人 1 分/

人/次。（如上交虚假材料者，扣部门负责人 3 分/人/次）

（2）各部门举办的活动未有同学参加，或人数达不到要求的，

扣班级同学 1 分/人/次；相关班委扣 2 分/人/次(如学习部活动则扣

学习委员操行分)；参加活动中途离开者双倍扣分。

三、成绩评定及处理方法

1、按照《学生手册》学生操行分管理办法，操行分得分情况考

评等级分为五等：优秀、良好、中等、及格、不及格，等级按下表划

分，如果同等人数过多按：优 30%、良 30%、中 30%、及格和不及格

0-10%。校级先进班级其优秀比例可上浮 3%-5%。

等级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

操行分 >90 ≤80<90 ≤70<80 ≤60<70 <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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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期末每个班有 10%的突出表现名额，由班主任酌情给 1-10

分。

3、分院实行个人加减分累计分制，加减分可抵扣，对累计扣分

到 10 分的同学，下发《违纪通知单》一式两份签好字后交回文明服

务部，累计扣到 20 分的同学给予《预警告处分》，达到 40 分的同学

给予《处分通知单》。学生干部操行分扣分（不抵扣的情况下）累计

达 20分给予警告处分，并取消学生干部称号。

4、受纪律处分的学生，操行等级最高为及格。操行考评不及格

者，不能取得毕业证书,只发结业证书。在工作岗位上一年，工作单

位作出考察鉴定，学校视其表现，决定是否同意其换发毕业证书。

5、各班可针对班级情况在院级标准的基础上，制定班级操行分

规定，但只可增加相应栏目不可减少，并要求在开学一周内向学工办

备案。

6、各班对操行分评定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开，要求每周打分，

每月公布。期末结束前一周将评定成绩报学工办。

附：

1、若班级有自定班规，与辅导员协定有效并签字后，需交一份

到文明服务部备份。

2、每学期每月学习部公布班级迟到、早退名单；文明服务部公

布寝室晚归、未归、文明岗违纪、突击违纪等名单；文体部公布班级

旷操旷跑名单等；生活服务部公布公布寝室卫生评比名单、携带违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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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器名单等。操行分扣分情况请班级负责人及时了解，各部门提供的

名单若班级有问题找部门负责人询问。

3、校（院）级奖状有效期为一个月，校级以上的奖状有效期为

一学年（以下发奖状或证书时间为主），注意时间期限。

4、每次加分各副班长需自行检查是否存在加减分错误，如有不

符，提出修改时间限定为一星期，若事后发现有问题由副班长负责。

5.图书馆的奖状一律不予加操行分。

以上考核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经济管理学院学工办所有。

主题词：学生 操行分 管理办法

抄送：学生处、各班级

经济管理学院学工办 2025 年 1 月 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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